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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世纪全纪录 

中国部分

世纪回眸

《中国国民党党纲》公布 

1923年 1月 2日，中国国民党公布了自己的《党纲》。
《党纲》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两部分，阐明了三民主

义和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。

《党纲》在第一部分即三民主义部分中规定：民族

主义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，实现民族的国家；

民权主义谋直接民权的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的全民

政治，人民有选举权、创制权、复决权、罢免权；

民生主义要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，具体实施的办法

是，国营实业属于全民，由政府经营管理；平均地权，

由国家规定土地法；革新货币制度。

《党纲》在第二部分即五权宪法部分中规定：五权

宪法包括立法权、司法权、行政权、监察权、考试权，

并以五权分立作为五权宪法的原则，完成民国更进步的

宪法。

二七惨案 

1923年 2月 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
罢工的流血事件。1923年 2月 1日，京汉铁路各站工会
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。吴佩孚丢弃“保护劳

工”的假面具，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破坏。并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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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总工会会所。总工会当即组织全路两万工人举行总同

盟罢工，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。2 月 4 日总罢
工开始，各站工人一致行动，全线所有客货车一律停开，

长达千余公里的京汉线立即陷于瘫痪。京汉铁路总工会

江岸分会委员长﹑共产党员林祥谦，纠察队长﹑共产党

员曾玉良，领导工人粉碎了军阀破坏罢工的阴谋。2月 6
日，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﹑共产

党员施洋，发动武汉各工团代表两千余人赴江岸慰问，

并和铁路工人万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。游行队伍高

呼“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”﹑“打倒军阀”等口号。

北洋军阀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勾结，2 月 7 日，
曹锟﹑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分别在长辛店﹑郑州和武汉

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，工人被杀四十多人，伤两百多

人，被捕六十多人，遭开除一千多人。林祥谦﹑施洋及

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﹑共产党员史文彬均被逮捕。林

祥谦被捕后，在敌人屠刀前，宁死不屈，拒绝下令复工，

慷慨就义。施洋也在武昌被杀害。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

的残暴，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

性。

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

1923年 6月 12 日至 20日，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
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、李大

钊、毛泽东、蔡和森、瞿秋白、张太雷、陈潭秋、向警

予、张国焘等 30 余人（其中有表决权的 19人），代表党
员 420人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。在大会开幕
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，议决分工起草党纲、党章和各项

决议案。陈独秀、蔡和森、瞿秋白、毛泽东、张太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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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警予以及马林等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和会议的组织

工作。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同年 1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
员会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》指出

的“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

建代理人”，“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行动

是必要的”，但“党必须保持自己本身的组织和严格集中

的机构”，“无论如何不应当与它合并，不应当在这些运

动中卷起自已的旗帜”等精神，讨论是否全体共产党员

加入国民党和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。陈独秀

主持了大会，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。

大会在讨论中，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

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，也不同意马林、陈独秀提出

的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”的右倾观点。大会最后决定全

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，以建立各民主阶级

的统一战线，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、政治上的独立。

经过充分讨论，大会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

表大会宣言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第

一次修正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》，

以及《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》、《关于国民运

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》、《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

案》、《劳动运动议决案》、《农民问题决议案》、《青年运

动决议案》、《妇女运动决议案》等 7个决议。上述文件，
内容丰富，涉及到各个方面，在党的建设方面有许多重

要内容。最后，大会选举出由 9 名正式委员、5 名候补
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。中央执行委员：陈独

秀、李大钊、蔡和森、毛泽东、王荷波、朱少连、谭平

山、项英、罗章龙；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：邓中夏、徐梅

坤、邓培、李汉俊、张连光。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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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、毛泽东、罗章龙、蔡和森、谭平山（后因谭平山调

任驻粤代表，9 月补入王荷波）5人组成中央局。陈独秀
任委员长，毛泽东任秘书，罗章龙为会计。其余 4名中
委分派：李大钊驻北京、谭平山驻广东、项英驻湖北、

朱少连驻湖南。中央局下设组织、宣传、妇女等部门，

毛泽东负责组织，蔡和森、罗章龙、瞿秋白负责宣传，

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。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

策略思想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，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

一战线的方针政策，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。但是，大

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、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还没

有给以应有的重视。

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

（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

议决）

第一章党员

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，凡承认本党党纲

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，均得为本党党员。

第二条党员入党时，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

二人介绍，经小组会议之通过，地方委员会之审查，区

委员会之批准，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。候补期劳动者三

个月，非劳动者六个月，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

之。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，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，

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。

第三条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，当通

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，亦须经过候补期；凡已

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，经中央审查后，

得为本党正式党员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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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党员自请出党，须经过区之决定，收回其党

证及其他重要文件，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

秘密，如违时，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。

第二章组织

第五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

机关及附近，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，每

组公推一人为组长，隶属地方支部，不满五人之处，亦

当有组织，公推书记一人，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

央。（如各级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，则由区执行委员会

直辖之，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，则由中央直辖之。）

第六条一地方有十人以上，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

可，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

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，并推举

候补委员三人－－－如委员因事离职时，得以候补委员

代理之，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，则由中央执行委员

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，直接隶属中央。

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，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

行委员会之职权。

第七条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，中央执行

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，即派员到该区

召集区代表会，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

会；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，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

委员代理之。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，得委托一个

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。区之范

围，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。

第八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

织之；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，如委员离职时，得以候补

委员代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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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，区及地方执行委

员会任期均半年，组长任期不定，但均得连选连任。

第十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，审议

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；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

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，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

定一切进行方法。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，

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。

第十一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

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

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；此项特别委员

会开会时，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。

第三章会议

第十二条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，由组长召

集之。各地方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（其有特

别情形之地方，得改全体会议为组长会议，但全体会议

至少须两月一次）。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

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，每五人有一票表决权。全国

代表大会，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。中央

执行委员会，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。

第十三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，得召集全国

代表临时会议。有三分之一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

请求，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。

第十四条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，每

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，但人数在四十人以上者得派二人，

六十人以上者得派三人，以上每加四十人得加派代表一

人。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。未成地方之处，中央执

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，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，但有无表

决权由大会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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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凡一问题发生，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

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。

第十六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

种形式的临时会议，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。

第十七条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，均由委员长

随时召集会议。

第四章纪律

第十八条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，在全国大

会闭会期间，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。

第十九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，本党

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。

第二十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；不

执行时，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。

第二十一条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

命令有抗议时，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；地方执行

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，得提出中央

执行委员会判决；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，得提

出全国大会之临时大会判决；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

行上级机关之命令。

第二十二条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

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，不得自定政策，凡有关

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，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

见时，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，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，区

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

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，中央

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。

第二十三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，

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。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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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加入本党时，若不经特许，应正式宣告脱离。

第二十四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，

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。

第二十五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，少数绝对服

从多数。

第二十六条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，该地方执

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：

（一）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各执行

委员会之议决案；

（二）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；

（三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；

（四）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；

（五）不守纪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

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；

（六）泄漏本党秘密；

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，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

央及区执行委员会。

第五章经费

第二十七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：

（一）党费党员月薪在三十元以内者，月缴党费两

角；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；六十元以上至百

元者缴二十分之一；在一百元以外者缴十分之一。失业

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。

（二）党内义务捐。由地方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

经济力定之。

（三）党外协助。

第二十八条本党一切经费收支，均由中央执行委员

会支配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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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附则

第二十九条本章程修改之权，属全国代表大会，解

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。

第三十条本章程由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（一九

二三年七月十日－－－二十日）议决，自中央执行委员

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。

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

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，国家生命

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，不但工人、农民、学生感

觉着，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。

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，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、

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，山东、河南兵匪之猖獗，外人

之借端要挟，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，沙市、

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，吴佩孚、齐

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，吴佩孚、萧耀南合力助成川

乱；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－－在在可

以证明内忧外患更复加于国民之身，除集合国民自己之

势力，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，别无他途可以自救；也

在在可以证明本党一年以来号召的：“打倒军阀”“打倒

国际帝国主义”之国民革命运动，不是一条错误的道路。

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，更应该立

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。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

的观念：（一）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，这种求救于

敌的办法，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，而且引导国

民依趋外力，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；（二）集中全力

于军事行动，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。因此，中国国民

党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，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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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，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

功的。

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，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

党，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；同时希望中国国民

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，十分注意

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，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，以造成

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，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

地位。

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，

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（工人、农民、工商业家）之苦痛

及要求，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。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

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；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

是我们特殊的责任；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

们的中心工作。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

的中国民族，更进而谋世界革命，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

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。

中国国民革命万岁！

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！

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！

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！

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

（一）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，

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，是他在

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。

（二）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，不是资产阶

级。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，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

主义的列强，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，财政、交通、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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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，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

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，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

力，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，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，

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，以解除内外压迫。

（三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，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

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，中国现有的党，只有国民党

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，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，

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，即能造成，也

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。

（四）以产业落后的原故，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

稚时代，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，还停顿在宗法社会，非

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，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

动之必要，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。

因此，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，成功〔为〕一个独立

的社会势力，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。

（五）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，自然不能发生一个

强大的共产党－－一个大群众的党，以应目前革命之需

要。因此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

国国民党合作，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。中国共产党

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，遵行此议决，此次全国大

会亦通过此议决。

（六）我们加入国民党，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，

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，从国民党左派中，吸收真有

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，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，谨严我们

的纪律，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。

（七）我们在国民党中，须注意下列各事：（１）在

政治的宣传上，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

妥协之真面目。（２）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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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；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

妥协的倾向，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。（３）共产党党

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。

（４）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；时时警醒国民党，

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。

（八）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，使

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，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

之需要。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，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

之独立的组织，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。我们须努力

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。目前政

治的争斗，自然只是国民运动－－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

动，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，

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，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

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，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

组织；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“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

级利益的必要”。

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

一、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

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，自然的结果，乃产生帝国主

义；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，就是帝国主义的

最终目的。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，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

侵略，－－如割地赔款，强辟商埠，接受外债等，－－

就开始崩坏。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

权、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，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

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。

二、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

外货之输入，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适应了他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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渐渐趋向着集中，但是外国大资本生产品之占领中国市

场，几乎同时断绝了中国的大工业发展之可能；原料之

输出，虽然使特种农产物的收集和流通渐渐进到了新式

的组织，但这样便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

的农业。因为这个原故，中国国内国外的商业便独作偏

畸的发展，基本农业的生产力一天一天退步，工业被外

力阻住不得正当发展，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

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

农民，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，比起国内工

厂等新式生产机关的发展来，不知要超过若干倍，这些

新式生产机关自然容不了他们。

这种经济的大变动，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

大商人（财阀）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；大多数的中产阶

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

证，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，他们遭受一切政治

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，使他们无法生活。商业经济

的市场越开展，外货之输入、原料之输出越增多，而同

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，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。

而且国家在对内对外的新环境内，令政府不得不滥征各

种苛税，故生产事业更因之而毁坏日甚。

三、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

失业的人越多，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

容，兵和匪就越多。中国最初因为要抵抗列强而采用近

代的军事技术，添设“新军”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

担负，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驭；而且中国旧时

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，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，

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，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

去供给军事长官或土匪，使他们都有所凭借：因此就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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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。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，又

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，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，甘心

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。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，便互

争雄长，引起不断的内乱；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

国一派军阀，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，又酿成了无穷的冲

突。军阀之间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，中

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，不但如

此，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稍为有一点发展，劳资的

争斗也就稍为有了一点萌芽。

这种种争斗的表现，到欧战以后就更发显著了。

四、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

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自尽量的发展，而又相互攘夺，

因此酿成欧战，结果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；但

在各殖民地却恰好趁此机会勉强地发展了他们的工业；

一面世界的社会革命时期从此开始，打断帝国主义战争

的横流，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，做许多殖民地革命之

自然联盟者。中国系处于“国际殖民地”的地位，欧战

以前列强在华虽然互相恶斗，但尚能勉强维持其均势，

中国的政权也就因为这个均势尚能勉强保存于本国军阀

之手；固然亦因此而中国在欧战中之经济发展仍是横受

各方牵制，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，然在这一期中国工业

极小的发展中，毕竟露出了少数的无产阶级，渐渐可以

加入世界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帝

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，更

竭全力来侵略中国这一个唯一的“自由”市场，其侵略

方法，愈进于攫取财政权及移殖资本之倾向，愈要勾结

军阀煽动内乱；于是辗转相因，使“游民化”“兵匪化”

更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。－－在这种情形之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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